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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
  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113 年 10 月 4 日 

 連 絡 人：賴政安主任檢察官 

 連絡電話：(049)2242602*2029 

   

劉姓推拿師涉嫌妨害性自主案件 

業經偵結提起公訴並請求從重量刑 

 

本署吳慧文檢察官偵辦南投縣南投市某間整復所劉姓

負責人兼推拿師涉嫌妨害性自主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劉

姓被告假藉進行民俗療法整復推拿之機會，將手指伸入女性

顧客陰道指侵，涉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於因其他相類醫

療關係受自己照顧之人利用機會性交罪嫌，而予提起公訴。  

本案曾由網友利用網路社群 Dcard貼文揭露，本署獲悉

後指派吳慧文檢察官指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組成

專案小組積極偵辦，於113年8月29日傳訊被告後，對其當庭

逮捕並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。全案後續經檢察官積極主

動清查被害人，詳加調查完備事證後，偵結起訴，並認被告

濫用被害人對其按摩專業之尊重與信賴，對被害人為性交行

為，造成被害人身心受創，佐以在社群論壇有多位被害人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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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逾越男女分際之整復行為身心受創，此部分事實雖未經

本次起訴，然被告坦認過去應該有碰過，僅辯稱他們沒有說

不行等語，足認其他被害人指述非虛等一切情狀，請求予以

從重量刑，以嚴懲惡行。本署也將持續落實婦幼保護，積極

維護民眾性自主權之法益。 


